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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和 高 中 高 中 部 社 團 活 動 實 施 要 點 
111年 8月 1日通過 

一、實施目標： 

1.統整學生學習經驗，落實五育均衡發展。 

2.充實生活知能，加強品德實踐。 

3.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適應個別差異，發展特殊才能。 

4.實施休閒教育，促進學生身心平衡發展，舒緩學生課業壓力。 

5.增進校際合作，發揮學校特色。 

二、實施時間：每學期至少七次社團時間，安排於星期五第六、七節課實施。 

三、社團活動方式： 

1.每年度須繳交年度企劃書，由社團活動組審核。 

2.辦理活動時，必須提供企劃書向社團活動組報備。 

3.於每學年度最後一堂社團課時選出新任社團幹部。 

4.評鑑及評分：由社團活動組不定時進行審查，作為社團經營的評估。 

5.學期終了，各社團應將全學期活動成果放至社團資料夾由學務處備查。 

四、創立及撤銷社團規定 

1.創立社團： 

(1)有 15人以上之社員聯署成立 

(2)年度課程計畫 

(3)社團指導老師 

2.撤銷社團： 

(1)高一新生選社完畢後，社團人數未達 15人，該社團解散並輔導轉社。 

(2)社團經營不善，如有社費使用不透明、損毀校譽等事件發生，由校方評估後有權予以解散。 

五、本要點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錦和高中社團活動場地借用、收費及管理要點 

105.03.21主管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學生社團場地借用、收費及管理，有標準可資遵循，特訂定要點。 

二、為有效管理本校各場地，爰依場地之性質由各負責場地管理維護之相關單位執行。 

三、場地租借原則如下： 

1. 場地申請於活動前一個月向社團活動組提出申請。 

2. 各場地使用規則、場地內設備及收費標準依使用性質不同，由各場地管理單位訂定。 

3. 場地開放時間以下列時段為原則：09:00~12:00、14:00~17:00、18:00~21:00 

四、租借收費標準： 

1. 費用包含場地費及活動指導費用。 

2. 場地費以活動時段（彩排、場復除外），以總務處公告之場地費免收，照明費及冷氣費價格半價計

算。 

3. 活動指導費用為1000元／時段。 

五、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借用，已核可借用者得停止使用： 

1. 使用與登記內容不符，違反規定或轉借他人使用者。 

2. 活動時有損害本校場地設備之虞者。  

3. 活動未依規定申請續用者。  

4. 場地使用完畢後未恢復原狀者，禁止借用場地六個月。 

5. 其他經本校認定不宜借用之事者。 

六、本要點所稱借用僅指場地及場地內各項設備，並不提供其他服務。 


